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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預期效益及管考機制 

一、預期效益 

依據氣候變遷法第 20 條第 1 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

領、國家調適計畫及調適行動方案，邀集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

體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修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送

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各局處皆需持續追蹤各別調適行動計畫執行情形，將執行完成計畫辦

理退場，並通盤檢視機關調適策略推動重點與方向，增減或修正提列之優

先行動計畫，併同上述成果報告定期提交，並由推動會小組每半年召開跨

局處協商，針對關鍵議題進行討論凝聚共識，研提有效作法，據以落實調

適策略監測與評估機制，以符滾動修正原則。 

城市面對氣候變遷的減緩及調適責任重大，是重要的行為者；不管是

能源、都市建設、交通、農業及環保皆頇齊力減碳，此外，更要能接軌國

際，跟各個國家及城市取經，才能加速邁向淨零轉型。 

是以，依本縣氣候變遷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和行動計畫落實推動，有助

於協助各局處整合資源，並讓氣候受災者得透過縣府單位對資源進行有效

的配置，及優先執行效益高於成本的調適策略，進而提升健全地方調適能

力，降低社會脆弱度，以面對未來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 

（一） 維生基礎設施 

1. 恢復因地震及風災受損的交通系統，確保縣內及縣外的聯絡道路安

全可靠。 

2. 完成建置雨水下水道即時水情監測系統，改善排水系統及例行性清

淤與維護工程，提升抗災能力。 

（二） 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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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升花蓮水資源回收中心管線設備效能，並導入『污水下水道資料

整合雲帄台』作為監測。 

2. 改善並發展花蓮縣污水下水道系統。 

3. 恢復因風災受損之簡易自來水系統。 

（三） 土地利用 

1. 完成花蓮縣縣定古蹟及歷史建築恢復及再利用。 

2. 完成原住民族文創產業與聚落建設。 

（四） 海岸及海洋 

1. 改善海岸及海洋污染，以及清理海岸漂流物（木）。 

2. 海洋保育類野生動物救援。 

（五） 健康 

1. 持續環境空氣品質監測，並建立長期歷史變化趨勢。 

2. 持續環境水體水質監測，高有機污染廢水資源化、稽查管制水污染

源暨綠能沼氣回收再利用暨異味削減。 

3. 垃圾衛生掩埋場環境監測。 

4. 完成公有零售市場病媒防治消毒噴藥。 

5. 預防冷熱傷害、急性傳染病等。 

（六） 能力建構 

1. 完成全災型智慧防災系統整合帄台建置。 

2. 持續推動以行為改變建構低碳家園，建構花蓮縣氣候變遷減緩及調

適工作推動暨低碳永續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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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強韌臺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與協作。 

（七） 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 

1. 完成美崙溪畔生態廊道串聯，改善美崙溪動植物族群棲地，增進因

應氣候變遷之韌性。 

2. 持續生物多樣性與入侵種管理，並生態給付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

態服務。 

3. 擴大農業保隩涵蓋範圍，降低農業經營的財務風隩。 

4. 發展新興多元農業發展，創造新興產業需求。 

（八） 能源供給與產業 

1. 持續太陽光電等再生能源管理、住商節電計畫。 

2. 公用事業(水、電、石油、液化石油氣)管理、加油(氣)站之登記與管

理。 

二、管考機制 

（一） 花蓮縣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 

推動會設置委員 20人，本推動會主要任務為審議和確認，因應氣候

變遷建構本縣減碳及調適能力，以成為低碳及永續城市，邁向淨零排放

之目標。 

（二） 召開會議 

原則上每 6 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得召開臨時會議，以檢核實際達成

進度，針對進度落後之推動策略，提出說明及改善措施，並透過會議協

商，讓各局處共同合作，解決困難，以利推動本縣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

案。 

（三） 滾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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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依國家科學研究報告，研析本縣各區域因應氣候災害之脆弱度、

暴露度、危害度、風隩度等，以利滾動式修正相關政策及目標。 

（四） 辦理氣候變遷相關宣導教育活動 

將氣候變遷減緩及調適工作列為經常性辦理業務，並利用內部各種

集會場合或活動中宣導溫室氣體減量和氣候變遷因應調適觀念及作法，

並派員參加相關活動。 

（五） 定期成果文件追蹤 

為有效掌握各項推動作法辦理情形，每年進行進度追蹤管考，於隔

年第一季調查前年度各局處之各項工作辦理情形。 

（六） 發表成果 

定期發表本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之各項

推動作法之成果。 

 


